
「醫生被稱為醫生大人？現在已經不是治

好病就皆大歡喜的時代了，今後的醫療主題

說到底，還是患者大人，對醫院來說最重要

的是患者大人的滿意度，也就是說『Quality 

of Life』，醫療的基礎是真心和服務，認真傾

聽患者大人的要求，以及身臨其境的和患者

大人取得共鳴，這兩點比什麼都重要，絕對

不能單方面的說明，或者用趾高氣昂的態

度。對充滿不滿狀態的恐龍患者，說常識講

道理是沒用的，首先要用傾聽和共鳴來安慰

對方，這個時候諸如『所以說』、『但

是』、『可是』、『所以』，通常會掛在嘴

巴上的，這些都是禁語…」。這是日劇「派

遣女王Doctor X」的劇情，醫院的事務長於院

務會議中的宣導：「為了不使患者大人變成

恐龍患者，需要『傾聽』和『共鳴』！」。

行政院於民國107年4月12日通過醫療事故

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導入「道歉法

則」。依此，草案第7條擬定：「依第五條規

定進行說明、溝通、提供協助或關懷服務過

程中，醫療機構、醫事人員或其代理人所為

遺憾、道歉、讓步或為緩和醫病緊張關係所

為之其他陳述，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訴

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意在滿足患者

「要的只是一個道歉」的需求。但，簡單地

認為引入道歉法則，鼓勵醫護人員表達歉

意、同理和撫慰，並立法保證「道歉」不會

成為訴訟的佐證，即認為可促進醫病雙方諒

解，恐怕是一個假象。

正如同日劇「派遣女王Doctor X」，事務長

用上開話語灌輸醫護人員應以用傾聽和共鳴

來安慰、滿足患者，即可使患者大人不成為

恐龍患者一般，底下聽講的醫護人員真的可

以欣然接受嗎？還是心不在焉的打著哈欠？

反感地摳著指甲感嘆醫療體系已經腐壞？還

是更加地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提供醫療服務？

不禁令人思忖，此時，身為專業人士的自我

肯定、自我價值、自我奉獻的需要該如何同

時滿足？而真的做到「傾聽」、「共鳴」、

「道歉」，就不會有糾紛了嗎？這麼做會讓

醫療品質更好嗎？而這些真的是患者所需要

的嗎？

在衛生局醫糾調處的現場，可明顯立即感

受到的是病方的焦慮，委員是否有足夠的耐

心聽我把話講完？是否聽的懂我要說什麼？

同時也感受到醫師的無奈，該說的都說過

了，病人及家屬的心情也都理解，我也感到

很遺憾，但就是聽不進去，有什麼辦法呢？

明明是坐在桌子的兩端，卻感覺醫病雙方之

間的距離無比遙遠，更讓人坐立難安的是，

出席者內心幾乎已掩飾不了，以各種姿態散

發出來的「恐懼」。

恐懼的總和—醫療糾紛調處現場
廖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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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方感到困惑、不安、無力，甚至漸漸演

變成巨大的憤怒的是，已經花很多時間耐心

地傾聽了、關懷了、甚至表示歉意了，為什

麼仍然走到地檢署？為什麼還會被當成「罪

人」一樣？看到開庭通知單上自己的姓名前

掛上「被告」的註記，心想既然長時間之努

力、付出已經被完全抹煞，還講什麼同理

心？醫護人員看著無數地前例以同樣的模式

一再一再地發生，像感冒一樣，誰都有可能

得過一次，那麼如何做好準備迎戰？既然結

局一樣，「保護自己」當然是最重要的。

於是，認為自己絕對沒有疏失者，即相信

如果能在最開始即提出第三方專家意見或初

步鑑定意見（含爭點整理）以證明「真相」，

就能壓制患者的無理取鬧，但實證法學很清

楚地顯示，醫療鑑定非常耗時、耗人力、耗

成本，且歷經三審、數次的再鑑定，病人仍

不接受鑑定意見、判決結果者比比皆是。那

麼相較於醫審會的鑑定報告、判決結果，調

處階段的初鑑、第三方專家意見，又如何能

說服病人接受？而醫界也相當清楚病方勝訴

率極低，但醫療糾紛並不因此緩解，那麼想

方設法證明「無醫療疏失的真相」，會是真

議題嗎？篤定地相信科學驗證可以保護自

己，內心就能得到平靜了嗎？

又為了不使患者有機會威脅到自己的安

全，即便承認疏失，也要保護自己。於是，院

方帶著防護措施來道歉，告訴病人：「真的

非常遺憾發生意外，我們院方會完全負責，

但很抱歉不能告訴您事情發生時是哪一位醫

護人員在現場」；告訴病人：「我們院方會完

全負責，您所有的醫療費用，只要有單據來

跟我們請領，我們都會支付。」；告訴病人：

「我們院方會完全負責，後續的治療請您都

過來我們這裡處理，我們有最完善的設備，

若您要到其他地方治療，就滿可惜的。」；告

訴病人：「這只是一個疤痕，過一段時間就

會淡了，沒有其他功能的損傷，您可以放

心。」，而這樣的道歉或負責方式，往往促使

病人變成恐龍患者，提出的金額更加的龐

大，更迫使病方遞出那一紙刑事告訴狀。

何以，滿足患者想知道真相的需求，卻不

被接受？何以，滿足患者只想要聽到一個道

歉的需求，卻得到更大的反擊？這是每次醫

糾調處現場都會發生的場景。但病患真的都

是「嗜血的恐龍」嗎？有傷害、死亡發生，

就意圖以刑逼民，拿著醫護人員的名譽、職

業生涯當籌碼，藉機索取龐大賠償嗎？真的

是這樣嗎？我曾經在一次的醫療爭議處理說

明會中提問：「請問，您的病人跟您的醫病

關係有多久了？」、「請問，您的病人在您

的診間時，一直都是指導專業且不理性的

嗎？」、「請問，您的病人跟新聞上去撒冥

紙、跟蹤醫生的人，長得一樣嗎？還是跟早

餐店的老闆娘、便利商店的店員、孩子學校

的老師比較像？」、「請問，從感覺雙方開

始不信任到病方提告，中間歷經多久的時

間？」。我想表達的是，醫界所恐懼的，不

是眼前的病人，是過去那些曾經發生的其他

經驗，這樣的障眼法，讓我們忘了認真看待

眼前的病人，甚至忘記了彼此間曾經存在過

的信任關係。

一個因劇烈頭痛送往急診觀察一夜，後來

病情急速惡化，在翌日早晨緊急送往加護病

房卻來不及治療的阿嬤辭世了，她的兒子、

女兒，帶著四個小孩來到衛生局參加調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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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家屬提出的賠償金額一千多萬元，兒子

於申請書中細細寫下計算方式：「喪葬費50

萬、父親看護費用每月22,000元乘以20年、

托嬰費用每月11,000元乘以2乘以6年、媳婦

薪資每月25,000元乘以6年…」。兒子說：

「我的請求絕對有憑有據，這些都是真的，

我真的不是亂寫的，我想沒有人像我那麼認

真去寫這麼清楚，我也可以隨便開個價，但

這些都是真的，委員您可以去查。」。這時

身為法律調委的我，要怎麼做呢？提出民法

的規定，理性地告訴他，他的請求是不可能

的？提醒他醫療糾紛必須歷經醫審會鑑定，

病人需負舉證責任，醫療專業非一般人所能

知悉，醫療不確定性很高？所牽涉之複雜因

素很多，病方勝訴率很低？這些種種，家屬

真的都不知道嗎？他們想聽的是這些嗎？這

時候提出第三方專家意見告訴他，醫師的處

置過程都有符合SOP，他就會帶著太太、妹妹

及四名年幼的孩子離開嗎？

當時，我聽著他訴說急診前媽媽的生活、

急診後子女觀察到的媽媽身體狀況改變，數

次前往護理站詢問媽媽何以有變化？醫師將

會做那些檢查？等候多久才得知檢查結果？

中間醫師如何回覆？送往加護病房前媽媽的

情況，也說到加護病房的醫師曾說到已錯過

黃金時期，也說到家屬們的驚慌失措…等

等，時間將近快兩個小時，我也感受到在場

其他人員的疲累，我回饋他：「很謝謝您清

楚的告訴我們，你們和媽媽發生的事情，您

有提到媽媽原本身體很好，沒有什麼不舒

服，他那天全身無力晚上進急診，隔天早上

就離開了，你們感到很突然，很不能接受，

這是很傷痛的事情。」。我也回饋他：「我

看您寫的明細，我相信這些數字都是真實

的，我想您是在表達媽媽對於你們這個家是

有多麼重要，所以媽媽的離開對你們的影響

是非常大。」。這次的調處最後以數十萬元

的金額和解，如果可以，我希望不是只有金

錢和解，我更期許自己可以在修復醫病關係

上，再多工作一些。

想想，我們怎麼了呢？我們渴望醫病關係

建立在和諧之上，但若是告訴醫護人員：

「您將面對恐龍、怪獸，所以必須做好事前

事後完善的防護機制，而面對病方的最高指

導原則是傾聽、共鳴、道歉」，如此內外不

一致的表現，將使人自我錯亂，且更加地不

安、恐懼，因為究竟要如何擁抱敵人呢？病

方也在這來來往往之間，嗅到防衛的味道，

內心的懷疑即逐漸長大、侵蝕，因為如果沒

問題，為何要躲要藏？呈現出來所謂的真

相、歉意，不就更不能相信了嗎？

和諧的醫病關係是所有人的需要，滿足這

個需要的方法，是不揣測、不作條件交換，

是內外一致地照顧自己及他人。單純地認

為，病人及其家屬一律都是帶著虧欠、內

疚、憂鬱、躁症來堅強、擴大自己的金錢訴

求，只會增加委屈感、無力感，進而自我啟

動防衛機轉。期待各界能夠瞭解，真正的敵

人不是別人，是自己內心的恐懼，消除內心

的恐懼，才有機會看見人真實存在的樣貌，

傾聽、共鳴才會是真的，和諧、互信及安全

的醫病關係也才真正有發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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